
近日，教育部公布《义务
教育学校管理标准》，首次全
面系统地梳理了我国义务教
育学校管理的基本理念、基本
内涵、基本框架、基本要求。两
年之前，教育部研究制订了

《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准（试
行）》，并遴选北京市海淀区、
江苏省泰州市等8个地方开展
了实验工作，这次公布的《标
准》正是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修订而来。

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教育，
义务教育的特殊之处在于普
遍性和强制性，它是所有适龄
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教育。
正因为涵盖广泛，更有必要针
对义务教育制定统一标准。只
有标准建立起来了，对义务教
育阶段的参与各方都按照标
准去要求，才有可能保证每一
个孩子平等地接受教育，也有
助于缓解或解决一些因教育
资源不平衡带来的现实问题。

近些年来，尽管总体教育
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有关
义务教育的争议仍然不少，在建
设什么样的学校、鼓励什么样的
老师、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培养
什么样的学生等方面，一直存在
不同意见。一个明显的趋势就
是，义务教育属于通识教育，却
越来越“精英化”。对名校、名师
的追逐很普遍，一些学校以培养

“特殊优异学生”为目标，地方教
育部门也自觉不自觉地以此为
荣。辖区内有重点学校，学校里
有重点班级，班级里有重点学
生……教育总体投入是一定的，
有被当做“重点”的，就有被忽视
的。围绕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日
益激烈，还衍生出很多人们所熟
悉的却有些扭曲的社会现象。

所以，在新公布的标准里
就有了这样一句话，“着力解
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学校发展不平衡不充
分问题”，这是《标准》所要实

现的重要目标。显然，与“不充
分”相比，“不平衡”的问题需
要优先考虑。具体来说，解决

“不平衡”，就要把《标准》作为
不容突破的底线，把资源更多
地用于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
花。就像有的学校已经把实践
课上到了国外，有的学校却因
缺少老师无法“开足体育课”，
两相对比，教育投入的分配自
然要向后者倾斜，最起码要让
所有的学校符合《标准》里的
要求。解决了“不平衡”问题，
达到了最基本的标准，有余力
的话再去考虑“拔高”。

这并不是反对名校、名
师，也不反对有特殊天赋的学
生接受更好的教育，仔细看新

《标准》，里面也提到“研究学
生的学习兴趣、动机和个别化
学习需要”等内容。但现在的
问题在于，解决“不平衡”问题
更急迫，如果没有统一的标准，
教育事业的评价指标很容易扭

曲。就像对一个班级考核，如果
不对每一个学生的成绩划定“底
线”，教师很容易把更多精力用
在几名重点学生身上，自然而然
地“拔高教学要求、加快教学进
度”，忽视了多数普通学生所遇
到的困难。越是如此，越容易造
成把通识教育当精英教育的评
价标准，有限的教育资源会变得
更为集中。

现如今，很多领域都讲究
从竞争中获取动力，很多人也
崇尚“适者生存、优胜劣汰”，
甚至对“强者愈强”或“赢家通
吃”也颇为认同。但义务教育
是特殊的，它是国家统一实施
的、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
性事业，更需要注重对其公平
性的考虑。就像扶贫工作不能
让一个困难群众掉队，义务教
育也不能让一所学校、一个学
生掉队，这也正是为义务教育
学校制定管理标准的意义所
在。

义务教育，有“标准”才有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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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
性事业，更需要注重对其公平
性的考虑。就像扶贫工作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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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观察

谨防企业自持商品住房“小产权化”

□舒圣祥

去年，北京市提出了“企业
自持商品住房”的政策，鼓励房
地产开发企业将所竞地块的部
分住宅作为租赁房源。目前，
北京市已经有至少八个地块
将在未来提供自持商品住房
的租赁服务。不过，记者在调
查中却发现，这些将在未来用
于租赁的住宅，或许并没有我
们想象的那么便宜。

“企业自持商品住房”，作
为楼市“租售并举”的重要支
撑，被公众寄予了很多期待。企
业自持住房，主要有两种，一是
鼓励国企拿出自有用地建设保
障房，因为在形式上很像倒退
回了“福利分房”时代，员工和
企业的关系被绑得更紧，因此
颇有争议；另一种则是普通的
开发商拿地，建起来的房子只
用于租赁，有商业银行还配套
推出了住房租赁贷款。

但从实际落实情况看，首
付就要交十年的租金，然后再
交二十年的押金，这和买房其
实已经差不了多少。新闻中的

“中国铁建理想家”楼盘，周边
100平米的两居室租金每月
5000元。以此计算，一年的租
金6万，十年租金60万。也就是
说，想要在这里租住10年，至
少需要一次性交180万元。如
果租金高于周边租赁均价，
还不止这个数。而周边50平米
的二手房价格也不过240万。

租十年的房竟然需要一次
性付款近200万，企业自持商品
住房这样出租是否合理？在租
客看来，肯定不合理，因为价
格实在太高，外面租房子都
是押一付一，没有这种押二
十年付十年的租金收法。但
在开发商看来，似乎很合理，
因为“如果在外面租房子，租
几十年这房子也是房东的，
不是你的，但是你这个交了
租金，这房子就是你的了。”

换句话说，开发商其实还
是在卖房子，只不过是以租金

的形式。但这样买房肯定隐患
很大，因为办不到房产证。这样
的企业自持商品住房，其实已
经小产权房化。过去，开发商
为规避限购政策，采取“以租
代售”方式，与购房人签署所
谓“租房协议”，收取的“租
金”实际就是购房款；现在，
为了满足企业自持商品住房要
求，开发商玩的还是一模一样
的花招。

发展企业自持商品住房，
为什么开发商并不乐意，反而
要想出种种办法规避呢？一个
重要原因是，开发商都希望
能尽快回收资金，这样才能
维持运转，才能接着拿地盖
房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租
金跟随市场变化每年都在
变，不一次多收点，后面市场
租金上涨，对开发商显然不
利。租客去市场上租房子，想
一次签个十年租约，是很难
签得到的，一般最多签一年，
后面可以续签，但租金得按市
场价浮动。

开发商将自持商品住房

“以租代售”或通过其他方式变
相销售，北京的处罚十分严厉，
会被纳入“黑名单”，取消相关
企业后续参与北京土地招拍挂
资格，甚至对其开发资质予以
降级或者注销。严厉的处罚
有助于遏制企业自持商品住
房变相销售，但对于提高企
业自持商品住房的市场效果
恐怕作用有限。强扭的瓜很难
甜，反而会使企业自持商品住
房鸡肋化，不仅开发商心不甘
情不愿，租客也会避而远之。

市场化的租售比摆在那
里，单靠租金很难挣到钱，开
发商的现金流一般又很紧
张，必须尽快回笼资金，这些
都是客观现实。社会上的私
人房东之所以愿意掏钱买房
子，然后出租给别人，看重的
是房价涨幅，而非租金本身。
要发展租赁市场，与其搞企
业自持商品住房，或许还不
如有限定条件地适度放开限
购，比如规定所购房源必须在
统一平台上对外出租且不得低
于多少年限等等。

葛一家之言

未成年人网络直播不能放任自流

莫让行贿药企

“以小博大”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过去
十余年间，莎普爱思的工作人员多
次向所在地科技局官员行贿。中国
证监会浙江证监局也发函，要求莎
普爱思说明“涉及行贿事项对公司
的影响，以及是否按规定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药企行贿问题，也随
之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近些年，从中小型药企到辉
瑞、惠氏、葛兰素史克等国际制药
巨头，“前仆后继”地爆出行贿丑
闻。从这些案例看，药企公关对
象，要么是卫生、药监等政府部门
的“现管”，要么是科室主任、药房
主任等医院的“主管”。莎普爱思
的行贿对象，就多为负责新产品
鉴定、科技计划申报者。在利益集
团的围猎、糖衣炮弹的围攻中，拒
腐防变的防线频频失守，带有劣
迹的药品进入流通市场，侵害患
者健康权益。

对此，国家不断加大打击力
度，扎紧制度的笼子。比如，将受
贿的定罪量刑标准修改为“概括
性数额”加“情节”，对贿赂犯罪中
的财物作出适度扩张解释；严禁
医药代表卖药，建立行贿黑名单
制度，上榜药企或将禁入公立医
院，等等。但前车之鉴并未完全转
化成警示教训，现有惩处尚不足
以形成有效震慑，彻底消除药企
行贿任重道远。

长期以来，司法对受贿的打
击力度要大于行贿。正因为如此，
药企的违法成本在利润面前几乎
是九牛一毛，而且很大一部分还
能转移到药价上，最终由广大患者
承担。对于逐利的企业来说，这场
以小博大的赌局实在太过诱人，行
贿自然就成了“攻城略地”屡试不
爽的手段。从整个灰色链条来看，
企业的行贿相当于源头，处于利益
交换链条的上端。治病要去根儿，
从源头上堵截贿赂，依法严厉打击
行贿者、紧盯行贿行为，让行贿

“代价惨重”，显然可以事半功倍。
反腐败要“坚持受贿行贿一起

查”。这一论述既是党内规矩，也有
刑法依据，更是群众期待。从“政”入
手，遏制受贿；从“商”入手，打击行
贿。这对于重塑医药领域的风气来
说至关重要，对其他领域亦是如此。

（摘自《人民日报》，作者于北国）

□杨玉龙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某直播
平台疑似有未成年人脱衣、露
体直播。随后,该直播平台承认
平台确有失误,并将全面禁止
未成年人直播。记者调查发现,
总体来看,一些知名直播平台
有相对比较严格的认证审核
程序 ,未满18周岁的申请者无
法进行直播。不过,仍有不少直
播平台的认证门槛较低,没有
对年龄进行特别限制 ,直播间
里也不乏低俗内容。

在人人都可直播的时代，
尽管有些直播平台向未成年
人说“不”，但是基于平台自身
的审核漏洞等原因,未成年人

参与直播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据悉，未成年人直播内容种类
繁多，有的喊麦或“社会摇”，
有的主打忧郁牌,有的以直播
打网游为主，还有的自拍试衣
服、唱歌等等。

目前，对未成年人直播没
有明文禁止，而且，即便有明
文规定，由于网络的开发性，
以及参与直播的便捷性，也难
以真正阻止未成年人参与直
播。对此，唯有采取可行性措
施，积极构建起积极向上的直
播环境，并引导他们正确参与
互联网直播，做到趋利避害，
才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因参与
直播给他们带来的伤害。

最要紧的是，法律法规的
保障不容缺失。比如，2016年12
月1日起开始施行的《互联网
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对直播

服务进行了规范；文化部印发
的《网络表演经营活动管理办
法》，规定网络直播平台要有
许可证，网络主播也要进行身
份证实名注册。这就需要让这
些“硬规矩”真正落地，以绝迹
任性直播、违规直播等，从而
为参与者构建起安全与干净
的直播环境。

在现有的法律规范中，未
成年人能否参与网络直播并无
明确规定，既无倡导性规定，
也无约束性规定，更无禁止性
规定。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建
立健全未成年人参与网络直
播的相关管理规定，让未成年
人可以依法参与直播、规范直
播行为、明晰直播法律责任。

当然，网络直播平台自律
也很重要。一个健全的行业监
督机制，必然离不开他律和自

律的有机结合，直播平台在国
家法律和规定的框架下，加强
行业自律，不仅是在践行社会
责任，而且也有助于营造风清
气正的网络环境，也就能够为
未成年人享受网络生活带来
安全感和愉悦感。

另外，学校和家长也须注
重媒介素养教育。对于孩子参
与直播，不能一味放任。比如，
脱衣、露体直播，孩子们或许
是因为好玩，但是家长可曾想
过自己的责任？而学校的网络
安全教育的缺失，也同样会造
成孩子们在网络世界里走偏。
所以，学校和家长应适应网络
新时代的教育新形势，不能因
为麻痹大意，而让孩子们受到
伤害。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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